
燦爛時光

有人說:對於愛情，我要求不多，對

我好就夠了。可是現實並不是這樣，愛

情，通常都很自私。如果，他確實對你很

好，可是並不只是對你?對許多人來說－

這並不是一個好的愛情。 

但林珮晨會說:在愛情中，他心裡是

有我的，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光這些優

點，就足夠她去相信，去嘗試，去愛。沒

有什麼感情是無緣無故，天生一對的，只

有相互的付出，嘗試，磨合，找到相近的

想法，處於一個彼此都舒適的空間距離，

最後才能擁有一份獨一無二的愛情，細水

長流的幸福。這就是屬於我們的，燦爛時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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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時光》 

第一章 

初夏的午後，天氣總是特別好。 

天空萬里無雲，藍的無邊無際。 

在陽光下，似乎連景物都變的張揚而明媚，一如花季的笑顏，無憂無慮的快

樂。 

兩個女孩並肩走著。 

｢珮晨，你的夢想是什麼?」 

｢夢想啊......你先說我才要說」 

｢呿!不講就算了」 

｢又不是不說......」 

｢好啦!我自個說總行了吧!我啊，長大後想當老師!我想做一個能讓學生開心學

習的老師，阻止萬惡的教育制度毒害我們的下一代!」短髮的女孩嘻嘻笑著，轉

著圈自得其樂，黑色的百褶裙在空中飛揚 

｢那你呢?」 

｢我啊....首先，我絕不會當老師，那太平凡了」另一個女孩嘲笑著 

｢哼!不然你還有什麼遠大的理想不成?」 

｢反正，絕對不會是簡簡單單找一份工作，談個戀愛就結婚嫁人啦!」她抬頭仰

望天空，平舉雙手 

｢這個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 

人行道上充斥著笑鬧，青春正盛，陽光燦爛，時光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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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喂?阿雪?找我幹嘛?」 

 

｢誒，阿晨你現在有空不?來一下憩賢橋這」 

 

｢幹嘛?你不是天天抱怨咱們政大的飯難吃麼?」 

 

｢不是啦!我媽給安排了個約會，說是大學同學的兒子，我剛才知道，對方約在

轉角二樓那家咖啡廳。你陪我去吧!」 

 

被喚做阿晨的女孩，原本正悠悠閒閒的走著，聞言索性坐下來，穿著紅白混紡

的長裙，翹著腳，一晃一晃的，手拿手機，絲毫不顧這是圖書館的台階，身旁

人來人往，自顧自的從地上拾起一片落葉，對著秋日的陽光瞧著，慢慢道: 

｢哎呀!陳雪你這棵萬年鐵樹終於要開花啦......」 

 

｢呿!去你的!我是萬年鐵樹你就是億年鐵樹啦!你以為我想去啊?這不，聽說人家

是生物系的，保證品質優良，本小姐我才給個面子要待完全程，不然哪次我不

是拉你先跑?而且人家也帶了個兄弟，你就忍心看我個弱女子面對兩個男的嗎?

那多尷尬呀!」 

 

朦朧的光芒透過葉片縫隙，在女孩手上停駐，橙黃橘綠楓紅似火，似乎連心情

都變得柔軟而溫暖。嗯，今年的楓葉很美，下次上山記得摘幾片回來。她想

著，哈哈兩聲 

 

｢我就當作沒聽見弱女子這個笑話好了。你在哪?我在圖書館前，穿紅白長裙的

就是了。」 

 

｢哇!我愛你珮晨!啊!我看見你了，馬上過去!」 

 

一個短髮長褲，很是中性的女孩飛快的跑了過來，一把抓起她的手。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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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兩人轉上二樓。 

人很少，全套木製桌椅，只有最靠裡的一桌坐著人。兩個男生，東張西望，似

乎在等人。 

 

陳雪率先走了過去。 

｢你好，請問是李家偉嗎?我是陳雪」 

較高的男生站了起來，帶著眼鏡，斯斯文文的道: 

｢你好。很高興認識你，我就是。這是我的朋友楊博彥。」 

｢我是林珮晨，陳雪的朋友。」 

 

兩兩對坐，正主相對，才坐定，楊彥博起身問道 

｢要喝點什麼嗎?我去點。」 

 

她連忙站起來 

｢我跟你一起去吧。」 

她承認，也許事到臨頭自然直，但她就是忍不住先想一步:要是他先付了錢，自

己再說要各付各的就尷尬了----她可不喜歡讓別人請，平白欠了人，尤其是這

種明顯不會再見面的。還是先處理的好，不是誰都想要喜歡且享受別人的請客

的呀。 

 

他遞了張菜單給她，兩人埋頭自顧自看了會。 

抬頭正想點餐…… 

 

｢請給我──」 

｢我要──」 

她有些尷尬 

｢你先吧!」 

楊博彥卻說 

｢女士優先!」 

便側身一讓，倒走到她的後面來了。 

沒法子，讓又讓不過，人家還這麼有禮貌。 

 

｢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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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待兩人回到座位，陳雪和李嘉偉早已聊的熱火朝天。 

 

正主聊上了，倒是他倆不知聊什麼，各自沉默。 

 

她想著這樣尷尬也不太好，抬起頭正想開口，大約是感覺到她的尷尬，他倒先

說話了，眼帶笑意的看了看自個好友...... 

 

｢看來還要挺久。來聊聊天吧!」 

 

她一看，還真是──陳雪，那平常多中性美，使勁扮冷酷裝深沉的人呀，現在

正笑得花枝亂顫，早分不清東西南北。依她對死黨的認識，陳雪估計已經從學

校生活聊到祖上十八代，就差來個告白或結拜了。 

 

｢......我想也是。不如這樣吧，我們來輪流問對方問題。你先。」 

｢好。那麼，你是什麼系的?」 

｢很普通的，經濟。那你呢?」 

｢生命科學，專攻植物。」 

 

他想了想 

｢你有參加什麼社團嗎?」 

｢有啊!登山社。那你呢?」 

他笑了。她注意到，當他笑時，臉上會有一個酒窩，不深，淺淺的不顯眼，但

卻為他平添了幾分純樸天真。 

｢很巧，我也是登山社的，但是專爬百岳那一團。」 

 

她小小驚訝了一下。 

｢真看不出來!我一直以為會去參加登山社的男生，都不是你這型的。」 

這是真的。通常去參加她們社的男生，不是一望即知的運動型，就是那種來附

庸風雅的宅男，而那都不像楊博彥。 

和他聊天，你會覺得他是天生就該待在實驗室，埋首研究的；看他的外貌，你

會覺得他該待在修車廠中，雙手糙實，揮汗如雨；面對他的微笑，你會覺得，

他擁有農家子弟的憨厚老實，純樸天真；從他的行為舉止，看的出很擅長照顧

人。 

 

｢是嗎?不過我可是資深社員!」他大笑，捲起袖子的手腕放到了桌上 

｢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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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時間就在楊博彥和他的話語中渡過。 

 

 

 

第五章 

 

待他們走出咖啡廳，業已黃昏，兩個男生提出要送他們回宿舍，但被婉拒了。 

林珮晨和陳雪相偕走在林蔭下，夕陽將兩人的影子拖出長長的餘韻。 

 

｢那李家偉怎樣?滿意不?有發展可能嗎?」林珮晨問著，很是興奮。 

 

陳雪一臉不屑 

｢真該叫那些覺得你文文靜靜，能書會畫，是個氣質才女的人來看看。瞧你這三

姑六婆樣!」 

她才不在乎。「氣質才女」諸如此類的話，根本只是登山社的那群人太孤陋寡

聞，她又沒漂亮到那種程度。而且，她是靠能力吃飯，臉蛋什麼的何足掛哉? 

｢三姑六婆就三姑六婆。分享一下心得吧!」她道。 

 

｢沒發展可能。他開宗明義就和我說，他有女朋友了，所以我倆就當聊聊天交個

朋友，我想想也是，就聊了起來，沒想到他倒是個有趣的人。我還暗暗可惜了

一下，要不是他有女朋友，我肯定就追了!」陳雪半是惋惜半是有趣的說。 

 

林珮晨哈哈大笑，伸手勾住陳雪 

｢我那個倒不錯，雖然有點話多，但感覺挺適合當男朋友的。」 

細心又體貼，人還直爽，就算不做男友當朋友也不錯啊!多給彼此一個機會嘛。 

 

想了想，林珮晨又道 

｢他還邀我去參加登山社的活動，叫我考慮好打給他。」 

 

陳雪伸了個懶腰，有些羨慕的看著好友 

｢誒!真好。你的桃花都有個花苞了，我的還是個枯枝呢!」 

她笑笑 

｢你也會遇到你的白馬的!說不定等下轉角過來一個富二代，就對我們擁有獨特

氣質的陳雪小姐給吸引住了，一見鍾情，不可自拔呢!」 

 

陳雪大叫，要搔她的癢，她不甘示弱，反搔回去，兩人笑成一團，打打鬧鬧的

走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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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一個月後 

 

｢喂?啊!阿彥你在樓下啦?好，我馬上下去，等等呀!」 

林珮晨一邊穿著風衣外套，一邊帶著耳機講電話。 

 

好不容易整理了一番，又把自己深藍封面的筆記本放進背包背起，正要下樓找

楊博彥，卻被同寢正在化妝的張庭真叫住 

｢珮晨你要去哪啊?匆匆忙忙的。」 

她回頭停下腳步。其實她和張庭真不太熟，即使同寢又同系，但平時實在沒什

麼交集。 

 

｢去參加登山社的活動啊。我走囉!要遲到了。」 

語畢，就飛也似的走出去了，林珮晨實在不想和張庭真多說些什麼。 

 

她已經太習慣於看出那種女生─八卦又愛探人隱私，如果她和張庭真說了些什

麼，指不定明天全校都在傳，有個叫林珮晨的女生死纏著別系的男生不放，真

是不要臉云云。 

她雖然在這一個月中和楊博彥成了好友，互稱名字，還常互相調侃，一群人一

起打屁聊天，事實上─自己是也對他有些意思的，可並不是非他不可。 

如果真喜歡上了，她會自己告白，但人家沒意思絕不糾纏，做朋友又有何妨? 

若即若離，糾糾纏纏，試探來去，還非要等男生先告白─她是打從心底瞧不起

的，有事明明白白說出來，大家討論嘛! 

或許這樣的｢不矜持」，在別人眼裡是嘲笑的對象，可她就是這麼直接，任何事

都是如此，改不了，也不會改。 

 

但以現在的狀況，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看的出來，楊博彥真是個最佳男友

人選啊! 

 

｢喂!在樓下等你的人是誰啊?是最近常打電話給你的那個人嗎?喂!你還沒回答

呢! 」 

 

假裝沒聽見張庭真的叫嚷，林珮晨下了樓，一眼就看見楊博彥。換上藍色夾克

的他，較之日常的他，更多了幾分陽光的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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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珮晨，這裡!」 

楊博彥招呼著，林珮晨走近，笑嘻嘻道 

｢阿彥，去哪集合?」 

｢邊走邊說吧!」 

他笑著，率先往公車站走，邊回頭問道 

｢提醒你要帶的東西都帶了嗎?山上會降溫，羽絨衣帶了沒?暖暖包有帶夠嗎?」 

｢有啦!」她笑回 

｢對了!還有誰要去啊?」 

 

楊博彥算了算 

｢上次你見過的，阿亮、硯雯、小綠和猴子都會去，家偉也會帶他的女朋友去，

剩下就是些我也不太認識的。因為這次活動是學生會的人主辦，所以有很多非

常規社員。」 

 

之前在便利商店，她少帶了兩塊錢，正急呢!結果正好被打完球賽來買飲料的楊

博彥撞見，便替她付了，那時楊博彥系上同學比完賽要聚餐，她就順理成章又

莫名其妙的跟了去……於是認識了不少他的朋友，阿亮、硯雯、小綠和猴子就

是其中的幾個。 

 

｢還有，帳篷的話，你應該是和吳韻，我同系大三的學姊住。不過你不用擔心，

她人很好的，我有先和她打過招呼，不懂問她就好。因為男生要充當壯丁，可

能沒辦法時時照應你，」楊博彥微帶歉意道｢我的錯，邀請你來還沒能當一個稱

職的嚮導……」 

 

｢沒關係啦!這又不算什麼，反正我也不愛交際，欣賞大自然，自己一個人就夠

了。」更重要的是……雖然他的安排在男生中難得一見，細心又周全，堪稱男

生最佳典範，可是─天啊!怎麼就這麼多話呢?根本就不用自己問，就把她想問

的不想問的全回答完了，還自己說個不停。 

她覺得自己已經可以預見，將來如果和他交往的人，大部分時間一定都是在聽

他講話……即使內容很有趣。 

 

未來的事，誰知道呢?她想，一邊和楊博彥搭上公車。 

 

很久以後，當她和陳雪說起當時的心得時，陳雪笑的直不起腰來。我就知道我

沒看錯!陳雪說，你這個不愛說話的就正配他這種囉哩八唆話講都講不完的! 

 



8 
 

第八章 

 

這次活動，其實嚴格說來只是一個有露營加烤肉的聯誼會，活動地點又辦在山

上罷了。 

夜晚的山上果然冷。林珮晨身披羽絨衣，右手烤肉串左手綠茶，窩在火堆旁，

津津有味的看著大家玩｢真心話大冒險」。 

 

火光吞吐，映照在每一個人的臉上，皆掛著大大的笑容，大嚷著怪叫著嬉笑打

鬧。這是一個屬於狂歡的晚上，喧囂無處不在。 

而月亮很圓，明亮的如真似幻。 

 

｢韻姊，我去楓樹林那逛一下。」 

她忽然覺得有些寂寞。 

 

手一拉，腳一蹬，身體一翻，她就坐在那棵最高的樹上，仰望夜空。粗糙的樹

皮將她的手掌磨出了絲絲紅痕，可她不在乎。 

 

從小，她就嚮往環遊世界，希望能親眼見識書上的一切，徜徉在大自然及文化

中，｢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是她的夢想寫照。 

可是沒有人懂。 

當她和大人說著她的夢想，他們總是笑著聽，不發一言。小時候她覺得那是鼓

勵，是認同，可是後來她才明白，那就叫做不以為然。也因為她總是說著她從

書本上看來的一切，所以國小國中時，她沒有朋友，大家都不喜歡她，認為她

在炫耀。她很寂寞，只能繼續待在連父母都已遺忘的閣樓中，伴著滿櫃的書。 

直到上了高中，同學程度相當，她才找回自己的自信，展現真正的個性，直接

爽利又潑辣的作風，反倒意外交到不少朋友，其中又以陳雪和她最為氣味相

投，但陳雪同樣無法明白，她對於旅行的執念。 

 

如今，她夢想依舊。 

只是，在這樣的日子中，無可避免的感到了一絲絲寂寞……眼看身旁人一個個

談了戀愛，她依然形單影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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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珮晨!」有人叫她，是楊博彥 

 

從樹上看下去，只有一盞燈光，明滅不定。 

卻見窸窸窣窣一陣輕晃，楊博彥也爬上了樹，坐在她旁邊。 

「你怎麼來了?」 

 

楊博彥露齒一笑，答非所問的道 

「給我個機會當知心大哥哥吧!」 

他抬頭望天 

「有什麼事就說出來吧，講出來通常都會舒服的多。」 

 

林珮晨愣了一下，卻是氣笑了 

「我們好像一樣大啊! 還有，你都是這樣的嗎?看到有人獨自待著，就想去開導

安慰他? 很多時候他們只是想要靜一靜!」 

 

楊博彥依然笑著 

「很多人跟我這麼說過啊。不過，我這個人總是覺得，幫助他人隨手之勞，並

不費什麼工夫，但卻能收穫最真誠的情誼。只要能有一絲一毫，幫助到某個

人，那麼我就會覺得很開心。」自嘲的笑笑「我啊!優點是這個，缺點也是這

個。之前的女友，就是因為這樣而分手。她一直不相信我是喜歡她的，剛開始

很好，到後來天天跟我吵，說我今天幫這個女生，明天幫這個學妹，又不天天

陪她上課，根本就不愛她。」 

「然後呢?」林珮晨好奇的問著 

「然後?然後就分手啦!」楊博彥又露出了酒窩「換你啦!我的秘密都說完了，現

在有這榮幸讓我扮演傾聽者嗎?」 

 

林珮晨晃著腳，低低笑著，慢慢說道 

「我呢，個性太直接太高傲，還有人覺得我能力太強，個性太獨立什麼的，給

人壓迫感太重，所以不受歡迎，朋友很少。可是我還是覺得做自己最自在，不

必為了誰改變，不必刻意迎合誰，一直覺得如果是一份真心的情誼，為何不尊

重彼此的空間?可就因為這樣，一直找不到一段感情，忽然就覺得有些寂寞。」 

她也不知道為什麼，今晚的話好像特別多。 

從來都沒有人，能像楊博彥一樣，願意靜靜陪著自己。 

 

「我懂。」楊博彥悠悠說道。 

眼神相遇，卻多了些說不出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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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每個人都有著一個孤獨的靈魂，而愛情也不過只是，當一個靈魂遇到另

一個靈魂，那一瞬間的理解─便足以讓你不再寂寞。 

 

兩人望著夜空，默默不語，都在品味著，那一瞬間的悸動。 

 

 

第十章 

 

又是一個月，冬天的腳步聲，近了。 

以常理判斷，做為一個登山社的社員，林珮晨現在應該在某座台灣百岳上吹山

風，觀落葉。 

可她沒有。因為她要……拔智齒。 

 

拔智齒真他 X的痛啊!!!!!!她在心中瘋狂吶喊，從牙醫診所走出來，腳步虛浮

無力，狂冒冷汗。 

醫生要她在診所待滿一小時，然後最好找人來接。可是她能找誰?老家不在台

北，陳雪又跑墾丁去了。 

 

我看，我還是找個咖啡廳坐下來，休息一下好了。 

她一邊自言自語，一邊步履蹣跚的緩慢移動搜尋著。正環目四顧，卻忽然想

起，對面似乎就是楊博彥的練球地點。 

 

滿懷希望的，她撥出了楊博彥的手機號碼。 

嘟…….嘟…….的忙音後，楊博彥接起了手機 

｢喂?請問是誰?」 

｢喂?我是珮晨。你現在有空嗎?」 

｢珮晨，你怎麼了?聽聲音怪怪的」 

｢我去拔智齒了……結果現在痛到完全走不動，又沒人可找，可不可以拜託你來

接我?」 

｢你在哪?」 

 

另一端的楊博彥已經穿起了外套，順手拿了冰塊毛巾，又從朋友阿亮的外套中

掏出車鑰匙。 

｢借我。」朝阿亮道，見他點頭，就不管不顧的走了 

｢欸!球賽還有下半場欸!你就這樣走了?!」｢你替我上吧!」 

 

阿亮無力的低下頭。他從來沒搞清楚過籃球規則，更別提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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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很痛嗎?」 

上了車，楊博彥關心的問著 

她只能捧著臉猛點頭。媽呀她覺得自己快痛昏了，希望剛才吞的那一顆止痛藥

有效…… 

｢給。」他遞給她一包冰塊和一條毛巾｢把冰塊袋包在毛巾裡，會比較舒服也不

會弄濕衣服。還有紗布和棉花，血浸透了記得換」 

 

他靜靜開著車，她也靜靜看著他的側臉。 

 

她好像喜歡上他了。 

從來沒有一個男生能像他一樣，和她如此相談甚歡，心意相通。通常別人不是

被她的直接嚇到，就是覺得她很悶。可是楊博彥懂，她並不喜歡說話，所以即

使都是他在講，他們依然每每能夠聊上很久 

而他的細心、體貼、真誠……，都令她心動不已。 

 

快到她的宿舍了。 

 

她忽然開口｢阿彥，我問你一個問題。」 

｢嗯?」他偏頭望向她 

 

｢你願意做我的男朋友嗎?」 

楊博彥呆了呆。一個急剎車，停在路邊。 

 

｢你為甚麼喜歡我?」 

｢因為你細心、體貼、真誠，和我很有話聊，又能夠理解我……。因為你是個很

好很好的人。」 

｢我沒有你說的那麼好。」他深吸口氣｢可是我……也喜歡你。」 

｢那麼，你又是為什麼喜歡我呢?」 

｢因為你的直接、灑脫、聰慧，還有……你與眾不同的想法……」 

他像是有了勇氣 

｢讓我來告白吧!」 

｢珮晨，你願意以結婚為前提，跟我交往嗎?」 

 

她笑意盈盈 

｢還在等什麼呢?我的男朋友。」 

說完就輕輕的抱住了他，他亦回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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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相擁，一車靜好。 

 

 

第十二章 

 

鳳凰花開的季節，驪歌輕唱。 

轉眼間又過了兩年時光，林珮晨和楊博彥相偕走在政大中，同樣的一條林蔭大

道，兩年前，他們素不相識，兩年後，已兩心相許。 

 

｢我想要繼續讀博士，」 

楊博彥忽然對她說道 

｢而且……我希望我們能等我畢業再結婚。珮晨，妳……願意等我嗎?」 

 

她眼中滿是細碎的星光，嘴角彎彎，笑意盈盈 

｢你說呢?」 

 

她心中默想: 

你讓我擁有了最美好的愛情。也許是在同一個地方，各做各的事，偶爾抬起頭

來，相視一笑；也許是在某天的深夜，傾訴著一天的日常；也許是在任何時

候，任何地方，眼神交會，異口同聲，那種無言的默契。我愛你，非常非常

愛。 

 

｢我會去旅行，去遊學，一直一直等你，直到你能親口對我說出那句話的那一

天。」 

 

 

 

第十三章 

 

六年後，里約熱內盧 

 

五月份的南半球雖然已是秋季，但仍然艷陽高照，海水波光粼粼，正適合在海

邊消磨一個無所事事的下午。 

 

一個女孩，一襲印花洋裝，躲在陽傘下，寫著一本深藍皮革的筆記本，企圖享

受夏日的慵懶，避開毒辣的陽光。 

 

四周人聲鼎沸，和著蒸騰的熱氣，卻絲毫影響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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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默默的想著楊博彥。 

 

這六年來，她去了許多地方，用打工攢下的錢做旅費，隨心所欲的旅行著。看

過中國的沉靜厚蘊；看過巴黎的浪漫纏綿；體驗過義大利的熱情奔放；體驗過

印度的神秘虔誠……。 

 

可是她最想念的，還是林蔭大道上似火的楓葉，和曾陪她一起走過的那個人。 

 

這時，電話響了 

她接了起來 

｢喂?」 

｢珮晨，我是楊博彥，我畢業了。所以……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願意嫁給我

嗎? 」 

 

她瞇眼望著天空，然後輕輕的微笑。 

 

有人說:對於愛情，我要求不多，對我好就夠了。可是現實並不是這樣，愛情，

通常都很自私。而楊博彥，他確實對她很好，可是並不只是對她。對朋友、同

學、學弟妹，他時常聯絡，一有事情，他必挺身相助。對老師、長輩，尊敬有

加，不辭辛勞，關懷倍至。甚至對她的家人、長輩、朋友，皆是如此。也許對

許多人來說，這不是暖男，而是暖爐－他對誰都這樣，你怎麼知道他是真的愛

你?只愛你? 

她會說:在愛情中，他心裡是有我的，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況且，如果不是真

愛，那怎麼會對我身邊的人愛屋及鳥?對誰都好呢?這表示他很善良、孝順、有

義氣……。光這些優點，就足夠她去相信，去嘗試，去愛。沒有什麼感情是無

緣無故，天生一對的，只有相互的付出，嘗試，磨合，找到相近的想法，處於

一個彼此都舒適的空間距離，最後才能擁有一份獨一無二的愛情，細水長流的

幸福。 

 

｢我願意!」 

 

陽光明媚，時光正好，而我們的愛情燦爛不滅。 


